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７７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２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

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投资标的名称：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源电力”）

２

、投资金额和比例：公司投资

９１

，

０９９

，

９９１．４０

元，以

１７．０５

元

／

股的价格认购黔源电

力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５

，

３４３

，

１０８

股，占黔源电力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的

２．６２％

。

３

、投资期限：未定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黔源电力签署了《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之认购

协议》，投资

９１

，

０９９

，

９９１．４０

元，以

１７．０５

元

／

股的价格认购黔源电力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５

，

３４３

，

１０８

股，并承诺于本次认购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黔源电力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为

２０３

，

５９９

，

１０８

元，公司占

２．６２％

。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

、由于该项投资金额为

９１

，

０９９

，

９９１．４０

元，根据《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议事规则》第三十一条 “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长职权：（一）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总额

１０％

比例的对外投资；……”的规定，该事项由公司董事长批准后实施。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鄞县大道西段

２

号

法定代表人：李如成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

，

２２６

，

６１１

，

６９５

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 服装制造；技术咨询；房地产开发；贸易；对外投资；项目

投资；仓储运输；针纺织品、金属材料、化工产品及原料、建筑材料、机电、家电、电子器材

的销售；经营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和业务，经营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的原辅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等产品及相关的进口业务、承办中外

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及开展“三来一补”业务。

２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机场路

５

号黔源大厦

法定代表人：耿元柱

公司的经营范围：开发、经营水、火电站及其他电力工程；为电力行业服务的各种机

电设备及原材料；水工机械安装、维修以及有关的第三产业。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黔源电力系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其股票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０３９

。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黔源电力总股本为

２０３

，

５９９

，

１０８

元。

２

、投资标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５２８

，

６７１．３８ １

，

４８０

，

８９４．１７

净资产

６３

，

２３８．９５ ５９

，

８７４．１１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１２

，

２４１．０９ ８１

，

６６１．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

，

５５９．６１ ３

，

３６５．５７

３

、公司董事会认为，黔源电力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其经营规模、

增长情况等主要经营指标均处于同行业领先水平。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以现金出资

９１

，

０９９

，

９９１．４０

元， 以

１７．０５

元

／

股的价格认购黔源电力非公开发行的

股票

５

，

３４３

，

１０８

股，占黔源电力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的

２．６２％

，投资金额占雅戈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０．６３％

。

公司承诺于本次认购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

２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今年的利润没有影响。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１

、证券市场波动风险。

２

、行业竞争发展的风险。

３

、黔源电力经营能力、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的风险。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之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南方基金关于南方优选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浙商证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增加浙商证券为南方优选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的代销机构。

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起， 投资者可前往浙商证券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南方优选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规则请遵循浙商证券

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访问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

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

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

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二日

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增加深圳农村商业银行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将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起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的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代码：

２０２００１

），南

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２０２００２

），南方宝元债券型基金（代码：

２０２１０１

），南

方避险增值基金（代码：

２０２２０２

），南方现金增利基金

Ａ

级（代码：

２０２３０１

），南方现金增

利基金

Ｂ

级（代码：

２０２３０２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代码：

２０２１０３

），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代码：

２０２１０２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前端代码：

２０２００３

，后端代码：

２０２００４

），南方成份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代码：

２０２００５

，后端代码：

２０２００６

），南方隆元产业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２０２００７

，后端代码：

２０２００８

），南方全球精选配置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２０２８０１

），南方盛元

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２０２００９

，后端代码：

２０２０１０

），南方优选价值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２０２０１１

，后端代码：

２０２０１２

），南方恒元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代码：

２０２２１１

）， 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前端代码：

２０２０１５

， 后端代码：

２０２０１６

），南方深证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前端代码：

２０２０１７

，

后端代码：

２０２０１８

），南方策略优化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２０２０１９

，后端代码：

２０２０２０

） 和中证南方小康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前端代码：

２０２０２１

，后端代码：

２０２０２２

）。

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起， 投资者可通过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在全国各指定网点办理

南方稳健、南稳贰号、南方绩优、南方成份、南方隆元、南方盛元、南方价值、南方

３００

、南

方深成、南方策略、南方小康、南方全球、南方宝元、南方多利

Ｃ

、南方多利

Ａ

、南方恒元、

南方现金

Ａ

和南方现金

Ｂ

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以及办理南方避险基金的开户业

务，并在南方避险基金指定的开放日和开放时间办理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南方避险

基金的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南方避险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有关到期操作

公告。 南方现金

Ａ

与南方现金

Ｂ

大额申购业务的相关规定可详见本公司相关公告。

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办理其代销的南方稳健，

南方稳贰，南方宝元，南方现金

Ａ

，南方多利

Ａ

，南方多利

Ｃ

，南方绩优，南方成份，南方

隆元，南方全球，南方盛元，南方价值，南方

３００

，南方深成和南方策略和南方小康的定

投业务。目前，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办理上述基金定投业务时规定的每月最低扣款金额为

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

１００

元），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的相关规定。

同时，可通过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办理南方稳健，南方稳贰，南方宝元，南方现金

Ａ

，

南方现金

Ｂ

，南方多利

Ａ

，南方多利

Ｃ

，南方绩优，南方成份，南方隆元，南方盛元，南方价

值，南方

３００

，南方深成，南方策略和南方小康之间的转换业务，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

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网站：

ｗｗｗ．９６１２００．ｎｅｔ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９６－１２００

南方基金网站：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风险提示：

１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

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

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２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

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

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

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二日

关于南方金砖四国指数基金

２０１１

年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

申购赎回安排的公告

根据 《南方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南方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南方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但本基金投资的主要市场全部因节假日而休市的日期除外。 本基

金目前投资的主要市场为金砖四国指数成份股挂牌交易的主要证券交易所，即纽约证券交

易所、香港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 本基金投资所处的主要市场或外汇市场正常或非正

常停市，可能影响本基金投资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本基金的申购赎回。

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保护持有人利益，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对处于上海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下列

２０１１

年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本基金的申购、 赎回与定

投等业务，并自下列节假日的下一开放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赎回和定投等业务，届时

不再另行公告。

１

月

１７

日（美国马丁·路德·金节）

２

月

２１

日（美国总统日）

４

月

２２

日和

２５

日（复活节假期）、

２９

日（英国皇室婚礼日）

５

月

１０

日（香港佛诞）、

３０

日（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

７

月

１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

４

日（美国独立日）

８

月

２９

日（英国夏季假日）

９

月

５

日（美国劳动节）、

１３

日（香港中秋节假期）

１１

月

２４

日和

２５

日（美国感恩节假期）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２６

日和

２７

日（圣诞节假期）、

３０

日（英国新年假期）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若境外

主要市场状况发生变化， 或将来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需要调整上述安排的，本

基金管理人将另行调整并公告。

投资者可访问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

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咨询相关情况。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

因带来不便。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二日

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０５００１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博时大中华亚太

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

币元）

１．０３１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人民币元）

２

，

４１６

，

６１１．８９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

位：人民币元）

４８３

，

３２２．３８

本次分红方案

（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０６

元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０

年度第

１

次分红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

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

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

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

２００８

］

１

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

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

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登记日前一工作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

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２

）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

方式。

（

３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

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

２

个工作日之前（含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最后一次选

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博时基金管理公司的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

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

变更手续。

（

４

）若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并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申请赎回基金份额的，其账

户余额（包括红利再投资份额）低于

１００

份时，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分红收益，并与赎回款

一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

５

）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 可以登录本基金

管理人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费） 咨询相

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

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博时转债增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增加广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与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广

东发展银行”）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起，博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Ａ

类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１９

、

Ｃ

类基金代码：

０５０１１９

）增加广东发展银行为代销机构

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务。 转换业务规则、转换费收取方式、计算公式及举例参

见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刊登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的《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

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有关详情敬请咨询广东发展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３０８００３

、访问广东发展银行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ｄｂ．ｃｏｍ．ｃｎ／

，或致电本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话费）、登录本公

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了解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嘉实主题混合暂停转入及限制申购业务的定期更新公告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主题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７００１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以及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暂停相关

业务的起

始 日 、 金

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每月第

９

个工作日除外）

限制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每月第

９

个工作日为定期限制申购

日）

限制申购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

５

亿元（每月第

９

个工作日，本基金净申购申请金额上

限）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定期定额投资金额不得超过

５

万元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兼顾基金资产的有效运作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发布了《关于嘉实主题混合实施暂停

转入及定期限制申购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每月发布一次定期更新公告，并在相关规则变

更前至少

３

个工作日公告（本次定期更新公告无变更相关规则）。

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起，暂停本基金申购及转入业务。 之后每月开放

１

日（开放日）

办理本基金的申购业务（不含转入），开放日的具体时间为每月的第

９

个工作日，该工作

日是指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每月开放日的具体时间如有更改，本公司将在新的开放日前至少

３

个工作日公告。

（

２

）开放日当日（

Ｔ

日），本基金实施申购业务（不含定期定额计划的申购业务）的限额

销售，对

Ｔ

日净申购申请金额设定上限（下简称“开放日上限”）每月的开放日上限不超过

５

亿元（含

５

亿元），在每月开放日前至少

３

个工作日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的开放日上

限为

５

亿元。

①

若

Ｔ

日净申购申请金额未超过开放日上限（含开放日上限），则对所有有效申购

申请全部予以成功确认。

Ｔ

日净申购申请金额计算方法如下：

Ｔ

日净申购申请金额

＝Ｔ

日有效申购申请总金额

－

（

Ｔ

日有效赎回总金额

＋Ｔ

日有效转

换转出总金额）

②

若

Ｔ

日净申购申请金额超过开放日上限， 则按比例确认的方式对

Ｔ

日已接受的

有效申购申请部分给予确认，以保证当日有效净申购金额不大于开放日上限，不予确认的

申购款项由销售机构退还给投资者。

③Ｔ

日部分确认的计算方法如下：

部分确认的比例

＝

（开放日上限

＋Ｔ

日有效赎回总金额

＋Ｔ

日有效转换转出总金额）

／Ｔ

日有效申购申请总金额

投资者申购申请确认金额

＝Ｔ

日提交的有效申购申请金额

×Ｔ

日部分确认的比例

当发生部分确认时， 投资者申购费率按照申购申请确认金额所对应的费率计算，且

申购申请确认金额不受申购最低限额的限制。申购份额的计算按照截位方法，保留小数点后

两位，其后部分舍去，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若发生按比例确认的情况，本基金管理人将于两日内公告按比例确认时所使用的比

例，比例保留到小数点后

８

位，由此产生的误差归入基金财产。

（

３

） 在上述暂停转入及定期限制申购业务期间， 本基金仍开放定期定额投资计划业

务。 具体规则如下：

①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能够继续为定期定额计划的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②

本基金代销机构是否可实现办理非开放日本基金的定期定额业务， 以各代销机构

的相关业务规则和具体规定为准；

③

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起， 本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定期定额计划的申购金额

不得超过

５

万元定投上限，若超过

５

万元（不含

５

万元）定投上限，该笔定期定额申购将不

予确认；定投上限的具体金额如有变更，本公司将在变更前至少

３

个工作日另行公告；

④

每月开放日定期定额计划的申购金额均不得超过已公告的定投上限， 但不受当日

限额销售的影响。

在实施上述暂停转入及定期限制申购业务期间，赎回及转出业务均可正常办理。

恢复本基金的正常申购及转入业务的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６００－８８００

了解、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第二次分红预告

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１９６７０

，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

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生效。 银河行业优选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实施第一次分红，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已派发红利共计

１．５０

元。

为及时回报投资者，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有关规定及《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约定，经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计算并由基金

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确认，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为

４７９

，

５３３

，

０２５．７０

元。 本公司决定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可供分配利润为基准，

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实施分红。 现将分红方案预告如下：

一、收益分配方案

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

２．１０

元。 金额如有变化，以分红公告为准。

二、收益分配时间

１

、权益登记日、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２

、红利再投资确认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

３

、分红公告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４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按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

值实施转换。

三、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

金全体持有人。

四、收益发放办法

１

、 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由注册登记人划往各

销售机构。

２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直接计入

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

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２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３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六、注意事项

１

、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而权益登记日申

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

２

、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基金销售网点选择或更改

分红方式，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的最后一次修改为准，在权益登记日及权益登

记日之后的修改对此次分红无效。 对于未在权益登记日之前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

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３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若希望更改分红方

式的，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前（不含

１

月

１４

日）到基金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七、咨询办法

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元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信达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代销网点，以及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基

金销售系统办理相关业务的上证所会员单位。

２

、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ａｌａｘｙ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２０－０８６０

八、其它告知事项

因分红导致的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

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河稳健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１５１００１

前端交易代码

－

后端交易代码

－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银河银联系列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银河银联系列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

１．０６８７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

位：元 ）

５４２

，

７５３

，

２８４．０９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元 ）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２０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分红

注：本基金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０

元。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

除息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按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的

基金份额净值实施转换。

２．

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自基金托管帐户划出。

３．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

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直接计入其

基金帐户，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

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２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

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银河银联系列证券投资基金包括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和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本基金分别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６

日、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实施了七次分红。 此次为本基金的第八次分红。

２

）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而权益登记

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基金销售网点选择或更

改分红方式，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的最后一次修改为准，在权益登记日及权

益登记日之后的修改对此次分红无效。 对于未在权益登记日之前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

投资者，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４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若希望更改分

红方式的，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不含

１７

日）到基金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５

）代销机构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

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

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方正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６

）其它告知事项

因分红导致的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基金投资

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银河竞争优势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第三次分红预告

银河竞争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１９６６８

，以下简称“本基金”）基

金合同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６

日生效， 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实施了

二次分红，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已派发现金累计金额为

２．７５

元。

经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复核确认，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基金可供分配利润为

１１３

，

３２５

，

８８１．３７

元。 为及时回报投资者，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有关规定及《银河竞争优势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约定，本公司决定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可供分配

利润为基准，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实施分红。 现将分红方案预告如下：

一、收益分配方案

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

２．８０

元。 金额如有变化，以分红公告为准。

二、收益分配时间

１

、权益登记日、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２

、红利再投资确认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

３

、分红公告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４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按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４

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

值实施转换。

三、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

金全体持有人。

四、收益发放办法

１

、 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由注册登记人划往各

销售机构。

２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直接计入

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

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２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３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六、注意事项

１

、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而权益登记日申

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

２

、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基金销售网点选择或更改

分红方式，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的最后一次修改为准，在权益登记日及权益登

记日之后的修改对此次分红无效。 对于未在权益登记日之前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

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３

、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 若希望更

改分红方式的， 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前 （不含

１

月

１４

日） 到基金销售网点办理变

更手续。

七、咨询办法

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

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元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

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代销网点，以及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基金销售系统办理相关业务的上证所会员单位。

２

、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ａｌａｘｙ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２０－０８６０

八、其它告知事项

因分红导致的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

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６６６

前端交易代码

－

后端交易代码

－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

－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

位：元 ）

－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元 ）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分红

Ａ

类

Ｂ／Ｃ

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银河银信添利债

券

Ａ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５１９６６７ ５１９６６６

下属分级基金的前端交易代码

－ －

下属分级基金的后端交易代码

－ －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

净值（单位：元 ）

１．０１６２ １．００４１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单位：元 ）

３

，

０９３

，

９９８．３９ １

，

０６０

，

８９０．１２

－ －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０９００ ０．０３００

注：本基金

Ａ

类（代码：

５１９６６７

）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９

元，本基金

Ｂ

类（代

码：

５１９６６６

）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３

元。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按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除

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实施转换。

２．

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由

注册登记人划往各销售机构。

３．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起可以查询、赎

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２．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

购费用。

注：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８

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实施了十三次分红，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已派发现金累计金额为

２．７５

元。 此次为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基金的第十四次分红。

２

） 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而权益登记日申

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

３

）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基金销售网点选择或更改

分红方式，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的最后一次修改为准，在权益登记日及权益登记

日之后的修改对此次分红无效。对于未在权益登记日之前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基金

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４

）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若希望更改分红方

式的，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前（不含

１

月

１７

日）到基金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５

）代销机构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

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安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源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

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

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证券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代

销网点，以及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销售系统办理相关业务的上证所会员单位。

６

）其它告知事项

因分红导致的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

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5

2011

年

1

月

12

日 星期三


